
 

常熟市天银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修订对照表 

常熟市天银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7月13日召开

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

则>的议案》，拟对《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具体修

订内容如下：  

条  款 原条款 修订后条款 

第七条 

公司应当在网络投票首日的三个交易

日前（不含当日）与信息公司签订协议，并

提供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包括股东名

称、股东账号、股份类别、股份数量等内容

的全部股东资料的电子数据。 

公司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和网络投票

开始日之间应当至少间隔2个交易日。 

公司应当在股东大会通知发布日次

一交易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

统申请开通网络投票服务，并将股东大会

基础资料、投票提案、提案类型等投票信

息录入系统。公司应当在股权登记日次一

交易日完成对投票信息的复核，确认投票

信息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司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和网络投

票开始日之间应当至少间隔2个交易日。 

第八条 

公司应当核对并确认股东大会网络投

票系统中的股东大会议案、回避表决议案及

回避股东等相关内容。 

公司应当在网络投票开始日的二个

交易日前提供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

部股东资料的电子数据，包括股东名称、

股东账号、股份数量等内容。 

第十条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日的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时间。 

公司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投票的，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

端，参加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股东大

会召开日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 

第十二条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股

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三点整（15：00），

结束时间为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三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九点十五分（9：

15），结束时间为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



 

除以上条款修订外，《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其他条款不变。 

 

特此公告。 

常熟市天银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3 日 

点整（15：00）。 下午三点整（15：00）。 


